河西南部地区秦新路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一、建设项目的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河西南部地区秦新路项目；
建设单位：南京市河西新城区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性质：新建
项目概况：本次秦新路道路建设项目西起扬子江大道，东止荷花路；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道路全长约 4567m；道路标准段红线宽35m（展宽段红线宽主要有 38.5 米和 42 米二种形式），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40km/h（扬子江大道～中和路）和30km/h（中和路～荷花路）。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道路工程、排水工程、照明工程、桥涵工程、景观绿化工程、泵站工程和交通工程等。工程总投资额93133.86万元。
项目道路在与绕城公路相交处下穿设 U 形槽一座。为保证在绕城公路下穿处的排水，在该处设排水泵房一座。在保双街交叉口位置设地下通道一条，地下环路宽度为16m，双向4车道。此外，本项目建设还包括局部青年路段（自鲁能公馆东门向南经秦新路交叉口，再向南至七号路，该段总长约257.84米）及局部九号路段（自九号路与秦新路交叉口向南北各延伸40米，该段总长80米）。
[bookmark: _GoBack]道路永久占地239.8亩。工程填方355618m3、挖方233074m3。设置平面交叉10处、分离式立交1处。工程概算投资总额93133.86万元，计划施工期12个月。建设内容包括路基工程、路面工程、桥涵工程、交叉工程、排水工程、照明工程、交通工程、绿化工程。
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1、环境质量现状
（1）水环境
根据监测结果，秦淮新河的pH、DO、高锰酸盐指数、氨氮、石油类指标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水标准，SS指标满足《地表水资源质量标准》（SL63-94）四级标准。项目区域地表水质状况良好。
（2）声环境
根据监测结果，沿线监测点位处的监测声级昼间、夜间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类、2类标准限值的要求，沿线敏感点的声环境现状良好。
（3）环境空气
　　根据监测结果显示，在监测时段内各监测点的SO2、NO2、CO日均值、小时值及PM10日均值均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因此，本项目所在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良好。
2、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
（1）水环境
　　①施工期
项目施工期对地表水环境的影响主要来自施工场地机械冲洗废水、施工场地地表径流水以及施工生活污水。施工废水经隔油、沉淀处理后用于施工场地、临时堆土堆场、施工便道洒水防尘和车辆机械冲洗，不向外排放；水域施工产生的悬浮物的影响范围、影响程度、影响时间有限，对本项目跨越河流水质的影响处于可以接受的程度；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通过新建管线接入螺塘街污水管线，进入市政污水管网后最终进入江心洲污水处理厂处理，不直接向地表水体排放。
　　②运营期
根据工程分析，路面径流污染物以COD、SS和石油类为主，形成初期污染物浓度较高，但随着降雨历时的增加，径流中污染物的浓度迅速降低，总体而言，径流中的污染物平均浓度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本项目雨水管出口处河流水体功能兼顾排水通道，经过河流汇集后，最终经秦淮新河汇入长江，不会对取水口处的长江水质造成不利影响。
（2）声环境
　　①施工期
道路建设项目的施工作业噪声主要来自于施工机械的机械噪声。各种施工机械对周围环境及敏感点产生一定的影响，须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②运营期
　　根据预测结果，在不考虑其他障碍物的情况下：营运初期，红线5.5m外可以满足2类标准；营运中期，红线15.5m外可以满足2类标准；营运远期，红线25.5m外可以满足2类标准。
（3）大气环境
　　①施工期
　　本项目施工期的大气污染主要来自扬尘污染和沥青烟气污染。采取设置围挡、施工现场洒水，可以有效降低施工期施工扬尘、沥青烟气对沿线大气环境的影响。
　　②运营期
根据预测结果，本项目运营期路侧NO2浓度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运营期汽车尾气排放对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较小。
（4）生态环境
项目建设将造成施工区域内地表植被的破坏，施工期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造成的生物量损失分别为109.5t/a和7.5t/a，采取临时用地恢复植被、道路绿化等生态补偿措施后，项目建设造成的生物量损失将得到补偿。因此，本项目道路建设破坏的植被不会对沿线生态系统物种的丰度和生态功能产生影响。
本项目施工期拟设置施工营造区1处，施工临时占地不在生态红线区内，周围200m范围内无居民点等声、大气环境敏感点，临时占地土地利用现状为未利用地，施工结束后恢复为绿化用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小。
本项目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均未占用秦淮河（南京市区）洪水调蓄区和夹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二级管控区内的土地，施工期加强人员管理，项目的建设不会对水源保护区的主导生态功能产生不利影响。营运期初期雨水排放的水体不会直接汇入生态红线区域，不会对生态红线区域水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5）固体废弃物
本项目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来自废弃土石方和施工人员生活垃圾。本项目废弃土石方优先用于临时用地复绿和沿线道路绿化，多余土方运送至南京市城市管理局核准的工程渣土弃置场统一处理，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均不向环境排放。综上所述，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均得到有效处置，对环境影响较小。
（6）环境风险
本项目的环境风险主要为道路运输事故风险。当此类环境风险事故发生后，主要对附近地表水环境构成威胁。经估算，上述事故风险的发生概率很低，在采取一定的工程和管理措施后可进一步降低事故发生的概率和对环境的影响。因此，本项目的环境风险水平是可以接受的。
三、环境保护措施
（1）大气环境
合理布置施工场地，物料堆场封闭，施工场地定时洒水抑尘。
（2）水环境
施工废水经隔油、沉淀处理后回用，不排入地表水体；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接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排入江心洲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长江；运营期路面径流集中收集排入市政雨水管网，确保路面径流沿排水系统排放。
（3）声环境
施工期采取低噪声机械，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和区域，禁止夜间高噪声施工；本项目工程采取降噪路面措施及设置禁鸣标志等，以满足敏感点运营期声环境质量达标的要求。
（4）生态环境
施工期：施工过程中严格划定施工区域边界，严禁随意破坏植被。施工后期，通过道路绿化工程补偿施工造成的生物量损失。施工应避免在雨季进行，施工作业面应及时夯实，取土坑、临时堆土场及路基施工区域应设置挡墙、排水沟、沉淀池等临时防护设施防治水土流失，并配备遮盖物遮挡雨水冲刷。施工结束后，临时占地应及时清理，拆除施工临时构筑物，进行临时用地复绿。
运营期：定向营造以乔木、灌木为主体的多结构层次植物群落，配备专业人员强化绿化苗木的管理和养护，确保道路绿化长效发挥固土护坡、减少水土流失、净化空气、隔声降噪、美化景观等环保功能。
四、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的方式和时间，以及公众认为必要时向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索取补充信息的方式和时间
　　公众可以向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公众认为必要时可向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索取补充信息。公众可以在公示10天内查阅报告书简本和索取补充信息。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为本项目所在地及其周边居民和单位工作人员、与本项目相关的行业专家及环保主管部门工作人员。
　　征求意见的内容为与本项目或环境影响报告书内容有关的环境保护的意见和建议。
　　（1）公众对拟建项目所在区域目前的环境质量的反映。
　　（2）公众对拟建项目了解程度及反映。
　　（3）公众认为该项目对环境质量造成的危害/影响程度是什么？
　　（4）从环保角度出发，公众对该项目持何种态度，请简要说明原因。
　　（5）公众对该项目环保方面有何建议和要求？
　　（6）公众对环保部门审批该项目有何建议和要求？
六、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公众可在信息公示有效期内，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按照有关公告要求的其他方式，向建设单位或者环境影响评价机构提交书面意见，并提供个人包括姓名、职业、住址和联系方式等准确信息。
七、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南京市河西新城区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崔工
　　联系电话：18205091057
　　评价单位：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资质证书编号：国环评证 甲 字第 1901号
　　联系人：李工
　　联系电话：025-86773199
　　E-Mail：38157979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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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南部地区 秦新路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一、建设项目的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河西南部 地区 秦新路项目 ；   建设单位： 南京市河西新城区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项目性质： 新 建   项目概况： 本次秦新路道路建设项目西起扬子江大道，东止荷花路；道路等 级为城市次干路；道路全长约   4567 m ；道路标准段红线宽 35m （展宽段红线宽 主要有   38.5  米和   42  米二种形式），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 40km/h （扬子江大 道～中和路）和 30km/h （中和路～荷花路）。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道路工程、 排水工程、照明工程、桥涵工程、景观绿化工程、泵站工程和交通工程等。工程 总投资额 93133.86 万元。   项目道路在与绕城公路相交处下穿设   U  形槽一座。为保证在绕城公路下穿 处的排水，在该处设排水泵房一座。 在保双街交叉口位置设地下通道一条， 地下 环路宽度为 16m ， 双向 4 车道 。 此外，本项目建设还包括局部青年路段（自鲁能 公馆东门向南经秦新路交叉口，再向南至七号路，该段总长约 257.84 米） 及局 部九号路段（自九号路与秦新路交叉口向南北各延伸 40 米，该段总长 80 米）。   道路永久占地 239.8 亩 。工程填方 355618 m 3 、挖方 233074 m 3 。设置平面交 叉 10 处 、分离式立交 1 处 。工程概算投资总额 93133.86 万元，计划施工期 12 个月。建设内容包括路基工程、路面工程、桥涵工程、交叉工程、排水工程、照 明工程、交通工程、绿化工程。   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1 、环境质量现状   （ 1 ）水环境   根据监测结果， 秦淮新河 的 pH 、 DO 、高锰酸盐指数、氨氮、石油类指标均 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 - 2002 ） Ⅳ 类水标准， SS 指标满足《地表 水资源质量标准》 （ SL63 - 94 ） 四级标准。项目区域地表水质状况良好。  

